
猪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辦法修正條
文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辦法依農業保險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八條

第二項及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本辦法強制投保對象，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

者：

一、領有畜牧場登記證書之畜牧場或畜禽飼養

登記證之飼養場。

二、依畜牧法規定不須申辦畜牧場登記之飼養

戶。

三、達畜牧法應申辦畜牧場登記之飼養規模而

未申辦之飼養戶。

前項對象未依規定投保猪隻死亡保險（以下簡

稱本保險）者，於完成投保前，主管機關得不給予

猪隻飼養相關之天然災害救助、政策性農業專案貸

款及主管機關相關計畫所定設備（設施）補助。

本保險要保人應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；第一項

第一款之要保人為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飼養登記

證所載負責人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要保人為

實際飼養猪隻者。 
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辦法所稱本保險，指被保險猪隻於保險期間

內，因疾病、難產、雷擊、溺水、火燒、摔跌、其

他意外傷害致死或依法撲殺之保險事故，保險人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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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保險金給付義務。

     本保險強制投保對象之投保頭數，依畜牧場

登記證書、畜禽飼養登記證所載猪隻頭數加計一成

為上限，八成為下限，或依畜牧場、飼養場（戶）

向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農會申請其飼養頭

數佐證文件（以下簡稱佐證文件）所載猪隻頭數計

算。但飼養猪隻未達四十公斤，以供應其他畜牧

場、飼養場（戶）為目的者，得不納入原畜牧場、

飼養場（戶）投保頭數之計算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保險之保險人，為經主管機關許可擔任保險

人之基層農會。

本辦法施行前已依農業發展條例第五十八條第

二項規定辦理本保險之農會，於本法施行之日起算

二年內，亦得擔任本保險之保險人。

第　五　條　　保險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契約範本與要保人簽

訂保險契約。

本保險之保險金額、保險費率及保險費如附

表。

第　六　條　　要保人投保本保險，應填具要保書，並檢附下

列文件，向第二項規定之保險人投保：

一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設立登記證明文件影

本。但要保人為政府機關（構）或學校

者，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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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畜牧場登記證書、畜禽飼養登記證影本或

佐證文件。

前項投保之保險人為飼養猪隻所在地之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轄區之基層農會，轄區基層農會未辦理

本保險者，要保人得向相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轄

區基層農會投保。但要保人為農會會員者，亦得向

所屬農會投保。

要保人投保本保險時，應與保險人作定值約定

之要保，並簽訂保險契約，向保險人所在地或指定

地點交付自行負擔之保險費。

前項定值約定為保險契約上載明保險標的物之

一定價值，發生損失時，均按約定價值計算理賠。

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，保險人應給與收據為憑

。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者，保險契約自起保之日起

失其效力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本保險之保險期間為六個月。但有下列情形之

一者，不在此限：

一、保險期間因情形特殊經被保險人及保險人

雙方協議者，得以較短期方式辦理。

二、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依實際情況，公告

調整保險契約之保險期間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保險期間因被保險猪隻所有權移轉時，除經保

險人書面同意外，保險契約自所有權移轉之日起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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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要保人並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。

保險契約終止後，保險費已交付者，保險人應

退還終止後未到期之保險費。

第　九　條　　被保險猪隻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保險人不負賠

償責任：

一、未經保險人之書面同意，遷移至保險契約

所載畜牧場或飼養場（戶）以外之場所。

二、人、畜加害、未依規定使用藥物或施打疫

苗致死。 

三、因天然災害致死。但因雷擊致死，不在此

限。

四、在養猪隻重複投保或投保頭數未符合第三

條第二項規定。  

第　十　條　　本保險理賠金額之計算，依下列規定辦理：

一、第一級理賠金額為保險金額；第二級理賠

金額為保險金額之一半。每頭被保險猪隻

事故死亡時，體重五十公斤以上者，以第

一級理賠金額賠償，第一級最高累計賠償

限額用盡時，得以第二級理賠金額賠償。

體重四十公斤以上未達五十公斤者，限於

以第二級理賠金額賠償。

二、政府依法撲殺死亡者，應依前款規定計

算，再扣除被保險猪隻經政府給予之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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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後，給予理賠。

三、同一要保人於同一保險期間之總理賠金

額，以該期保險費百分之八十三點三三為

上限，賠滿即不再理賠。

保險契約期間發生之保險事故，應由保險人指

派獸醫人員或承辦保險業務人員查驗。但本法第二

十一條施行後，由該條規定之勘損人員查驗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要保人投保本保險時應委任保險人代為向主管

機關申請保險費補助，其補助作業程序如下：

一、保險人應於承保次月十五日前，將申請案

登入猪隻死亡保險資訊管理系統彙整造冊

，送主管機關申請補助。

二、經審核符合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於清冊送

達翌日起三個月內核撥補助款予財團法人

農業保險基金（以下簡稱農險基金），以

充抵保險費。

要保人投保本保險經核保後，主管機關得依第

五條附表補助其保險費，並編列預算補助之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，有偽造、變造、虛偽、

隱匿之情事者，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補助，並以書面

命要保人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。

補助款核發後，因保險契約終止、解除、變

更，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者，要保人應於補繳或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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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

退還溢領之補助款。

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領之補助款者，主管

機關得廢止補助，並以書面命要保人限期返還全部

或部分補助款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主管機關就前二條所定保險費補助審核及撥款

之相關事項，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

（構）或法人辦理。

第 十四 條　　保險人辦理本保險應與其所屬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農會共保，其共保比率如下：

一、保險人為保險金額百分之七十。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為保險金額百分之

三十。

主管機關必要時得依實際情況，公告調整共保

比率，不受前項規定限制。

第 十五 條　　保險人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應依本法第十

二條主管機關所定危險分散與管理機制，將其自留

之危險，全數向農險基金為再保險。 

第 十六 條　　保險人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應將保險期滿

賠付結餘保險費，全數撥入農險基金之保險專戶

（帳）累計餘絀，作為本保險各種準備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農會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年十一

月二日修正施行前，供保險人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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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會撥入保險費之保險專戶（帳），於一百十年十

一月一日前之結餘款，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轉入

農險基金。 　

第 十七 條　　保險人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及農險基金辦

理本保險之行政管理費用為保險費百分之十五，並

依下列比率分配：

              一、保險人為百分之七十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為百分之二十。

              三、農險基金為百分之十。　

第 十八 條　　保險人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擬停止辦理本

保險業務，應先訂定業務移轉方案，檢附該方案並

敘明具體理由報主管機關核定。

第 十九 條　　保險人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會經主管機關公

告停止辦理本保險業務時，其保險專戶（帳）各種

準備金應依公告所定期限轉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戶

或基金。

第 二十 條　　本辦法施行前已依家畜保險辦法辦理之業務、

所訂立保險契約之保險費補助及專案補助，依該辦

法規定辦理。

第二十一條　　 本辦法除第十一條、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，

自中華民國一百十年十一月一日施行外，自發布日

施行。

7



第五條附表

猪隻死亡保險：
單位：新臺幣元(頭)

保險金額
保險費率
（%）

保險費

政府補助保險費
要保人負擔
保險費飼養規模頭數

級距別
補助比率
（%）

補助金額

1,200 2.7 32.4

999以下 70 22.68 9.72

1,000-2,999 60 19.44 12.96

3,000-6,999 50 16.20 16.20

7,000以上 40 12.96 19.44

說明：

(一)保險金額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。

(二)保險費＝保險金額×保險費率，元以下採四捨五入計算。

(三)保險費由主管機關依畜牧場登記證書、畜禽飼養登記證或飼養頭數佐證文件所

載頭數，按飼養規模頭數級距別補助百分之四十以上百分之七十以下，餘由要

保人負擔。

(四)管理費內含於保險費，占保險費百分之十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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